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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區議會審核委員會轄下  

審核工作小組  
第五次會議紀要  

   
  上述會議已於 2010年 12月 14日舉行，會上討論的主要事項摘錄如下： 

 
I.   審核首次申請區議會撥款的非政府機構的資格  
 (審核工作小組文件第 9/10號) 

 

2. 工作小組是期共收到 3個團體的首次撥款申請，包括常昇劇團、兒童發展協會有限

公司和香港特區南峰青年會。 

 

3. 在審核常昇劇團 (申請書編號:100535) 的資格時，有小組成員查詢該劇團的會員人

數。經秘書處向該劇團查證後，確認該劇團的會員數目只包括主席、財政和秘書三

人。 有小組成員表示按東區區議會《社區參與計劃》撥款指引(撥款指引)第 2.2.1

段，凡「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，例如(…《社團條例》(第 151 章 )…)註冊的組

織，而其成立的目的是完全或主要為區內的利益」，皆可向東區區議會提出申請。

而撥款指引中亦沒有規定申請團體的會員數目。所以經討論後，小組通過常昇劇團

的申請資格。 

 

4. 就兒童發展協會有限公司(申請書編號:100556)未能提供以東區地址註冊的證明，小

組接納該公司以銀行戶口月結單，及東區民政處職員的探訪報告，來證明其筲箕灣

辦事處為執行會務的地址。此外，小組亦參考 2010年 6月 24日第三次會議上通過

香港漁民互助社(筲箕灣辦事處)的申請資格時，考慮到該社能提供電費和電話費單

證明其筲箕灣辦事處為營運地址。因此小組通過兒童發展協會有限公司的申請資格。 

 

5. 經討論後，小組通過該 3個團體符合申請區議會撥款的資格，並通過將其撥款申請

推薦給委員會考慮。 
 
 
II. 審核文化藝術活動的撥款申請  
    (審核工作小組文件第 10/10號) 
 

6. 工作小組是期收到 3個地區文化藝術活動的申請，該 3份申請包括： 

 
i. 德福樂苑有限公司舉辦「粵曲欣賞會」的活動(申請書編號：100534)，建議撥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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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,422.22元資助上述活動及扣減項目如下： 
項 目 扣減款額(元) 原 因 

4. 公眾責任保險 657.78根據指引，不多於獲批開支預算總額的 10%
扣減總額： 657.78  

  
 有曾經監察德福樂苑有限公司舉辦的活動的成員表示，滿意該公司所舉辦的活

 動成效和出席人數，所以小組同意不用安排當值委員出席監察該公司日後舉辦

 的活動。 

 
ii. 雲霓曲苑舉辦「春臨香江萬家歡」的活動(申請書編號：100589)，建議撥款 5,754
 元資助上述活動及扣減項目如下： 

 
項 目 扣減款額(元) 原 因 

10. 座椅擺設及維持
秩序工人 

6.00根據指引，臨時工人/散工每小時最高薪酬
為 28元 

扣減總額： 6.00  

 
iii. 常昇劇團舉辦「常昇戲曲齊樂唱」的活動(申請書編號：100535)，建議撥款
 16,511.11元資助上述活動及扣減項目如下： 

 
項 目 扣減款額(元) 原 因 

6. 保險 348.89根據指引，保險費用不多於獲批開支預算的
10%，或每項活動計劃不多於 10,000 元，以
較低者為準 

9. 海報稿費、A3海
報 

240.00根據指引，海報設計及印刷每張 5元，及每
項活動計劃不多於 1,000張 

扣減總額： 588.89  

 

 

 
 
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
2011年 1月 

 

 

   
 


